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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地铁一期工程（3 号线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2018 年 4 月 3 日，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《青岛

市地铁一期工程（3 号线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验收会

议，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、调查报告编

制单位中海环境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、监理单位青岛兰德

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、监测单位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

院、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、设计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及施工单位，会议邀请了 3 名专业技术专家（参会人

员名单附后）。会议由以上参会人员组成验收工作组，对项目进

行竣工环保验收。 

验收工作组对部分现场进行了踏勘，并根据验收调查报告，

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技术规范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

评批复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。 

验收审查结论及建议如下： 

1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1）工程概况 

青岛市地铁一期工程（3 号线）途径青岛市市南区、市北区、

李沧区三区，线路全长 24.9km，为全地下线。线路西起市南区

的青岛火车站，向东沿广西路、太平路、文登路、香港路，至市

政府拐入南京路向北，经江西路、宁夏路、辽阳西路、哈尔滨路、

308 国道（黑龙江路）、万年泉路至李村，向西沿京口路、振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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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至终点铁路青岛北站。沿线共设 22 座车站，均为地下站；设

车辆段与综合基地 1 处，即安顺路车辆段与综合基地，位于线路

终点的铁路青岛北站附近。全线设控制中心 1 座，35 千伏地下

电源开闭所 2 座，及配套的通信、信号、供暖、通风、给排水等

辅助设施；其中控制中心单独环评，并已完成验收，不列入本次

验收范围。 

 

（2）环保审批情况 

2009 年，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青

岛市轨道交通一期工程（3 号线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同年 12 月，

国家环保部以环审[2009]592 号文批复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。工程于 2010 年 6 月全面开工建设；2015 年 7 月，北段（清

江路站～青岛北站）完成建设并投入试运营；2016 年 12 月，南

段（青岛火车站～清江路站）完成建设，全线投入试运营。 

2、工程变更情况 

（1）工程线位变更情况 

现场踏勘显示，线路方案及走向与原环评方案相比基本一

致，为西-东-北-西走向。工程主要的偏移发生在金口路路段、八

大关路段、五四广场站～长沙路站区段，跨海大桥路段、万年泉

路站～李村站区段、青岛北站路段，最大偏移为 88m，小于 200m。 

上述路段中涉及到敏感点变化的主要为金口路路段、八大关

路段、五四广场站～长沙路站区段，其中金口路路段敏感点减少

1 栋下穿、八大关路段敏感点减少 2 栋下穿、五四广场站～长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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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站区段由路西调整为路中，下穿量减少，青岛北站段地块开发，

原有敏感建筑已拆迁，不再涉及敏感点。调整后的线位较原线位

受影响的敏感点数量减少，环境影响总体减小。 

（2）车站变更情况 

工程实施阶段与环评阶段相比，人民会堂、汇泉广场站等

10 座车站的站位沿线位方向发生一定的偏移，偏移量在 12m～

100m。调整的主要原因为地块开发、敏感目标拆迁、结合其他

线路换乘及选址优化。调整后沿线车站涉及的噪声敏感目标由

27 处减少至 18 处，敏感目标有显著减少，环境影响减小。 

（3）变电站变更情况 

环评阶段，本工程在宁夏路站和振华路站（原重庆路站）设

置 2 座 35KV 变电所，不设主变电站。设置 8 座牵引降压混合变

电所、12 座降压变电站、7 座跟随式降压变电所。 

工程建成后，在宁夏路站、振华路站（原重庆路站）设置 2

座 35KV 开闭所，与环评阶段一致。其他设置发生变化，分别为

10 座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、13 座降压变电站、2 座跟随式降压

变电所，较环评阶段有所减少。 

（4）总体判定 

参照《关于铁路建设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评价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环办[2012]13 号）中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本工程项目变化情

况，本项目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。 

3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及实际环境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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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生态环境影响 

环评要求：加强景区内车站的出入口及风亭的景观设计，加

强施工期管理，在地下车站出入口及风亭的施工范围内设置施工

围挡、加强洒水降尘、落实交通疏解，施工场地的设置应避让各

敏感要素的保护区域，施工废水和弃渣应有组织排放和堆放，并

及时清运，确保工程施工不会对景区环境造成不良影响。在太平

路 9 号，市人民会堂前广场院内的 2 株银杏位于大学路站车站站

址处，必须依据《青岛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进

行报批和移植。 

环评批复要求：加强施工期生态保护工作，严格按照中华人

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于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市南海滨

景区建设地铁出入口有关问题的函》（建城函﹝2009﹞286 号）

的要求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。严格限制用地范围，合理、集中

设置取弃土场，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置取弃土场、施工营地，

强化施工组织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避免夜间施工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工程施工场地设置在永久占地区域内或

线位附近绿化用地内，施工期间均设置有围挡设施，施工结束后，

上述用地均予以恢复，现场已无施工痕迹；工程针对全线车站出

入口、风亭、冷却塔等地面建筑物均进行了专项景观设计，现青

岛站、人民会堂站、汇泉广场站、中山公园站、太平角站、延安

三路站已结合海滨风景名胜区的风景特色对地铁出入口进行了

景观设计，并通过周边密集绿化，从而与海滨风景保护区内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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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及景观相协调；控制中心和安顺路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建成

后，被破坏的原有植被和绿地已种植绿化，现场情况显示，绿化

状态良好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；人民会堂站方案优化，太平路 9

号市人民会堂院内 2 株银杏已不在施工范围内，未进行搬迁，施

工未对两株银杏产生影响。 

（2）声环境影响 

环评阶段沿线车站周边共有噪声敏感点 27 处，因布局调整

和拆迁等因素，调查报告中共有噪声敏感目标 19 处，其中受风

亭、冷却塔噪声影响的敏感点共有 18 处，受变电所影响的敏感

点有 1 处。 

施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合理安排施工场地及施工作业时间，减轻

高噪声作业对居民区的影响；车站、风亭、车辆段与辅助设施的

建设应采用对环境影响小的施工方式，并对周围设立隔声围墙或

吸声屏障；受车站施工噪声影响较严重的敏感点，如大学路站的

大学路 1 号、宁夏路站的太湖路社区等敏感点处的施工场界设置

临时 3～4 米高声屏障；靠近环境敏感点的施工点应封闭施工；

施工场地内的临时房屋建议建于敏感点分布一侧，以起到隔声的

作用，减轻施工噪声影响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调查报告，项目基本落实环评及批

复提出的施工期噪声防治措施，具体包括：对施工场地进行了优

化布置，将高噪声机械尽可能布置在远离居民区侧，并对施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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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区设置了 3m 高施工围挡。工程原则上将高噪声作业安排在了

白天，避免了夜间施工；针对工艺要求有夜间施工的，已按规定

办理夜间施工许可，在敏感建筑集中区附近的施工活动都避让了

中考、高考时段及之前 15 日。对大学路站进行了优化布局，设

置了全封闭施工围挡以降低施工噪声；太湖路社区已完成了拆迁

工作，工程施工未对其产生影响；针对芙蓉花园，对错埠岭站（原

辽阳西路站）进行了优化，施工场地布置在了远离敏感点的一侧，

并设置了 3m 高围挡；针对振华苑、晓翁村、振北社区均设置了

3m 高施工围挡，起到隔声作用，减轻施工噪声影响。 

运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对风亭、冷却塔以及车辆段、停车场的空

压机、风机等设备应采取消声、隔声等降噪措施，确保满足相关

声环境功能区要求。加强沿线敏感目标噪声和振动跟踪监测，根

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防治措施，防止对沿线居民正常生

产、生活造成不良影响。积极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合理规划沿线土

地使用，严格控制沿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新建学校、医院、住

宅、科研单位等敏感建筑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调查报告，工程已落实环评及批复

提出的施工期噪声防治措施，落实情况如下所示： 

①人民会堂站（原大学路站）、太平角公园站（原太平角站）、

江西路站、宁夏路站、敦化路站、辽阳西路站、万年泉路站、永

平路站 12 处排、新风亭设置 3.5～4.2 米长消声器；人民会堂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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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大学路站）、中山公园站（原天泰体育场站）排、新风亭的

消声器由 2米长延至 4米；全线冷却塔均采用了超低噪声冷却塔；

针对大学路站、太平角站冷却塔均设置了 3m 高隔声围挡，对天

泰体育场站进行了调整，站位北移 60m，风亭、冷却塔均设置在

绿化中，对冷却塔采取了 3m 高隔声围挡，周边 50m 内无敏感点。 

②安顺路车辆基地设备选用了低噪声设备，并安装了相应减

振降噪设施。 

③对周边地块开发进行了规划控制，严格控制沿线两侧一定

距离范围内新建学校、医院、住宅、科研单位等敏感建筑。 

④风亭、冷却塔、车辆段的空压机、风机等设备已选取低噪

声设备，并采取相应消声、隔声措施。 

验收监测及类比分析结果表明，受风亭、冷却塔噪声影响的

18 处敏感点中，青岛文化研究院等 11 处执行 4a 类标准的声环

境敏感点，昼、夜间噪声均达标；大学路 1 号等 2 处执行 1 类标

准的声环境敏感点，昼、夜间噪声均达标；青岛阜外医院等 5 处

执行 2 类标准的声环境敏感点，昼、夜间噪声均达标。安顺路车

辆段南厂界，昼、夜间噪声满足 4a 类功能区标准。 

（3）振动环境影响 

环评阶段沿线共有振动敏感点 132 处，因布局调整和拆迁等

因素，调查报告中共有振动敏感目标 112 处，其中包括 14 处文

物保护单位、5 处优秀历史建筑。 

施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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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及批复要求：施工期应严格按照国家《爆破安全规程》

进行爆破作业；严格控制用药量；采用科学的施工方法，确保文

物的安全。在各设计阶段（初步设计阶段、施工图设计阶段），

对文保建筑保护方案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证，确保文物的安全。将

14 处文物和 5 处优秀历史建筑作为重点监控目标，重点监测其

沉降、倾斜、裂缝发展等情况，及时反馈监测信息，同时制定施

工应急预案，确保建筑物及居民安全。施工活动不得进入文物保

护单位建设控制地点，施工中发现文物应立即加以保护并及时上

报文物主管部门，加强对文物所在地区地面沉降的监测，发现异

常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调查报告，工程按照环评及其批复

要求，施工期严格按照国家《爆破安全规程》进行爆破作业，并

在施工阶段对沿线涉及下穿的建筑物进行了街构筑物调查，并进

行了适当的加固工作，以确保居民安全。初步设计阶段，针对文

物进行了专项施工方案，确保爆破作业不会对文物产生影响；并

在施工阶段对下穿文物设置了观察点，监测沉降、倾斜、裂缝情

况，以确保文物建筑安全；施工过程中未发现地下文物，未出现

文物异常。 

运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对新贵都、河南村、海信北苑风景园等

27 处敏感点采取设置钢弹簧浮置板整体道床；文登路小学、青

岛市民政幼儿园等 49 处敏感点采取设置Ⅲ型减振扣件；对西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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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村与晓翁村等 4 处敏感点采取先锋减振扣件。确保沿线各敏感

点环境振动满足《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》（GB10070-88）要求。

对青岛国际俱乐部旧址、侯爵饭店等 14 处文物保护单位及 5 处

优秀历史建筑采取设置钢弹簧浮置板道床的减振措施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调查报告，工程运营期已落实环评

报告及批复提出的振动防护措施，落实情况如下所示： 

①对 47 处敏感点要求设置钢弹簧浮置板道床中，伯格雷斯

语言学校等 8 处敏感点已搬迁；北海舰队家属楼等 2 处敏感点因

线路优化偏出调查范围；太平路小学等 24 处敏感点双线完全落

实了钢弹簧浮置板道床措施；新贵都等 3 处敏感点近轨落实了钢

弹簧浮置板道床措施，远轨因线路微调，措施调整为减振器扣件

或无措施；太平路 15 号等 6 处敏感点根据实际建设情况调整了

措施，局部路段调整为减振垫浮置板或减振器扣件；太平角四路

13 号等 3 处敏感点因线路优化微调，与敏感点距离增加，未落

实钢弹簧浮置板道床措施要求，未采取减振措施；济南军区第一

疗养院体检中心 1 处敏感点因地块闲置，实际开发时间晚于项目

建设，未落实钢弹簧浮置板道床措施要求，未采取减振措施；山

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 2 处敏感点双线增设了钢弹簧浮置板道

床措施；文登路小学等 8 处敏感点近轨措施等级调高，调整为钢

弹簧浮置板道床。 

②对 26 处敏感点设置减振器扣件的措施中，芙蓉花园等 6

处敏感点双线完全落实减振器扣件措施；文登路小学等 8 处敏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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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近轨措施等级调高，调整为钢弹簧浮置板道床；建安花园等 4

处敏感点局部路段调整，局部采取了钢弹簧浮置板道床+减振器

扣件+减振垫浮置板措施，远轨根据实际情况局部调整；南京路

264 号等 4 处敏感点因环评报告预测达标，初步设计阶段根据实

际情况调整，未落实减振器扣件措施要求，未采取措施；青岛财

经职业学校等 3 处敏感点近轨增设了减振器扣件措施；海尔京峰

雅居 3 处敏感点近轨局部区段增设了减振器扣件措施；维多利亚

酒店公寓等 9 处敏感点在环评阶段未设置措施，验收阶段双线增

设了减振器扣件措施。 

③对 14 处文物保护单位、5 处优秀历史建筑设置钢弹簧浮

置板道床措施中，青岛国际俱乐部旧址等 10 处文物保护单位及

5 处优秀历史建筑物，设置了双线钢弹簧浮置板道床；八大关近

代建筑因穿越距离较长，根据实际情况对站位设置段且地面无建

筑的区段采取了减振器扣件的措施，对文物建筑区段采取了钢弹

簧浮置板道床+减振垫浮置板措施；伊尔蒂斯兵营旧址因线路距

离文物本体建筑较远，且间隔香港西路，对采取了左线减振垫浮

置板+右线钢弹簧浮置板道床的措施；海滨旅馆旧址因线路距离

文物本体建筑较远，对采取了右线减振器扣件+左线钢弹簧浮置

板道床的措施；明真观因位于车站附近，结合站位设置，对采取

了双线减振器扣件的措施。 

④对 4 处敏感点设置 Vanguard 扣件的措施中，西流庄村因

地块临路以出租商户为主，且有地块开发计划，未采取措施；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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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路 63 号/65 号措施未落实，振华路 77 号措施等级调高，采取

了近轨钢弹簧浮置板道床措施，远轨减振垫浮置板措施；振华路

70～82（双）/86 号措施等级提高，近轨采取了减振垫浮置板措

施，远轨与敏感点距离增加至 27m，远轨局部路段采取了钢弹簧

浮置板道床措施，局部路段未设置措施；晓翁村地块后续有开发

计划，措施调整为左线减振器扣件，右线 750m 钢弹簧+200m 无

措施+175m 减振器扣件的措施。 

验收监测及类比分析结果表明，工程沿线的居民住宅、学校、

医院、行政办公等敏感建筑，环境振动 VLZmax 均符合《城市区

域环境振动标准》（GB10070-88）相应功能区划的环境振动标准

限值，表明工程沿线建设及运营未对敏感建筑产生影响；室内二

次辐射噪声调查结果表明：各敏感点的室内二次辐射噪声均满足

《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

方法标准》（JGJ/T 170- 2009）相应标准要求。 

（4）水环境影响 

施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对于施工单位应根据地形对地面排水进行

设计，禁止施工污水乱排、乱流污染道路和周围环境，施工排水

应取得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《临时排水许可证》；含有泥沙

（浆）施工废水，应经临时沉淀池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城市排水

系统；施工人员临时驻地污水尽量排入城市下水道，如不能排入

城市下水道，施工营地厕所应设临时集便池，并做好防渗漏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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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期加强工程沿线地下水位、水质、地面沉降的实时监控，并

将辽阳西路站（含）至重庆路站（含）区间及车站作为地面沉降

的重点监控路段；构建车站、区间明挖段两侧附近和暗挖段上方

沉降控制观测网站系统，对基坑围护结构、周边建筑物的水平和

垂直位移量，围护结构的受力变化情况，地下水位的变化情况、

土压力的变化情况进行严密监测；遵循“以堵为主，禁止超排”

的原则，制定完善的降水方案；采取有效的防渗帷幕，做好地势

低洼处施工基坑周边的围挡，防止海水入侵；密切关注天气预报、

降水情况和地质灾害气象等级预报，加强监测预报预警。一旦地

面沉降量临近容许沉降量、地下水质中氯化物的含量超过现状

时，应立即启动提前制定好的应急预案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调查报告中，施工期已基本落实水

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场地进行了地面硬化，并设置了三级沉淀池，

施工废水经三级沉淀后纳入市政管网；工程制定了完善的降水方

案，采取了有效的防身帷幕，并对车站基坑围护、围护结构的受

力情况进行了严密监测，重点对错埠岭站（原辽阳西路站）～振

华路站（原重庆路站）进行了地下水监控；工程对地势低洼处施

工基坑设置了相应围挡，防止海水入侵；工程建设时期密切关注

天气预报、降水情况和地质灾害预报，施工期间未出现海水入侵

现象。 

运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工程运营期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车辆洗刷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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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经处理后回用，检修废水及生活污水经收集处理后满足《污水

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后纳入城市污水管网。各车站、

控制中心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调查报告，因 3 号线运营时间较短，

仅涉及日常保养，尚未产生检修废水，车辆段与综合基地污水处

理站已建成但尚未使用，后续产生的检修废水经处理后纳入市政

污水管网；洗车污水经洗车设施自带处理设备处理后回用于洗车

工艺，不外排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、食堂污水经隔油池处理

后一并纳入市政污水管网，进入李村河污水处理厂；各车站生活

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。 

（5）环境空气影响 

工程安顺路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设两台 3.5MW 的燃气锅炉、1

处食堂、1 处喷漆车间。 

施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工程施工期建筑工地周围必须设置不低于

2.5 米的遮挡围墙；建筑工地运输车辆的车厢应确保牢固、严密，

严禁在装运过程中沿途抛、洒、滴、漏；工地出入口 5 米内应用

砼硬化，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,运输车辆必须冲洗后出场；在拆

迁和开挖干燥土面时，应适当喷水，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；

对混凝土浇注量超过 10 立方的工程，应当使用商品混凝土。若

因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足或运输困难等其它原因，

需在现场搅拌混凝土的，应由建设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报请市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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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混凝土管理办公室审核批准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调查报告，工程在施工场地设置了

3m 施工围挡，并对工地运输车进行了密闭作业，防止物料装在

过程中产生扬尘；工程在施工进行了地面硬化工作，并设置了车

辆冲洗设施，对运输车辆进行清洗工作；工程建设位于市区，均

采用商品混凝土，不在现场进行搅拌混凝土作业。 

运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工程运营期需合理设置风亭位置和排风口

朝向，应在出风口采取过滤、除臭措施，周围种植吸附性能力强

的植物等措施，防治废气污染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调查报告中，本工程按照环评及其

批复要求，通过优化地下车站平面布置，尽可能使地下车站排风

亭出风口距离周边敏感目标的距离在 15 米及以上；因城市地块

开发受限，有人民会堂站等 4 处车站风亭与青岛文化研究院等 5

处敏感点距离在 15m 以内；风亭排风口背向居民楼，排风口周

边尽可能的采取了绿化等措施。 

验收监测及类比分析结果表明，地铁车站排风亭臭气浓度满

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的二级标准；车辆

段食堂油烟排放浓度可以满足《饮食油烟排放标准》（DB37/ 

597-2006）标准，项目运行未对沿线环境空气质量造成污染影响；

锅 炉 废 气 满 足 《 山 东 省 锅 炉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 DB37/2374-2013 ）、《 锅 炉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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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13271-2014）中的相应标准。 

（6）固体废物影响 

施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建设单位应根据青岛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

土处置有关管理办法及时到青岛市市政管理行政部门办理渣土

清运许可证，结合城市建设完成弃土消纳工作，同时做好对固体

废物的密闭处理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，工程产生固体废

物日产日清，运送至相应的消纳场，运输过程中采取了密闭运输，

防止掉落；施工弃渣和建筑垃圾集中均按照《青岛市建筑垃圾和

工程渣土处置管理办法》，外运至指定地点处理，无乱弃现象。 

运营期： 

环评及批复要求：对沿线各车站、停车场、车辆基地的生活

垃圾定点收集、存储，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；定期更换的

蓄电池集中堆放在停车场内，由生产厂家定期（每年 1～2 次）

运回厂家处置。 

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：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，各车站和安顺路

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均设有垃圾筒，产生的生活垃圾经环卫工人收

集后送城市垃圾处理场处理；3 号线运行时间较短，目前还未产

生废蓄电池；地铁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、废油桶、铁屑等目

前暂存在危废暂存点，由于产生量较少，还未委托资质单位处理，

建设单位承诺后续将根据产生的危废量，尽快委托资质单位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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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

4、验收审查结论及建议 

本工程基本按照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噪声、振动、

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弃物、生态环境影响防治措施。 

工程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要求提出的减振措施，共

有 30 处敏感点双线落实了环评措施，7 处敏感点近轨落实，远

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；15 处敏感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

调整；32 处敏感点加强、补充了减振措施。9 处因路线调整（其

中 2 处不在调查范围内）取消了减振措施。 

5 处优秀历史建筑均落实了环评措施要求。14 处文物保护单

位中，10 处落实了双线钢弹簧浮置板道床，4 处因线路优化等原

因措施进行了相应调整。 

监测结果表明，沿线所有振动敏感点及优秀历史建筑、文物

保护单位均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求。 

现状情况下主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。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

基本符合要求。 

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中所规定的验收

不合格情形进行逐一对照核查，本项目无不合格情形，原则上提

出验收合格意见。 

验收审查结论及建议如下： 

一、验收调查报告编制质量 

《调查报告》编制依据较充分，专题设置合理，项目概况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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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核查分析较全面，调查方法基本符合技术规范要求。 

 

二、工程环保验收结论 

本工程基本按照环评报告书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噪声、振动、

废水、废气、固体废弃物、生态环境影响防治措施。现状情况下

主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。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基本符合要求。 

工程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要求提出的减振措施，共

有 30 处敏感点双线落实了环评措施，7 处敏感点近轨落实，远

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；15 处敏感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

调整；32 处敏感点加强、补充了减振措施。9 处因路线调整（其

中 2 处不在调查范围内）取消了减振措施。 

5 处优秀历史建筑均落实了环评措施要求。14 处文物保护单

位中，10 处落实了双线钢弹簧浮置板道床，4 处因线路优化等原

因措施进行了相应调整。 

监测结果表明，沿线所有振动敏感点及优秀历史建筑、文物

保护单位均满足相应标准限值的要求。 

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中所规定的验收

不合格情形进行逐一对照核查，本项目无不合格情形，原则上通

过验收。 

 

本次会议提出如下建议： 

1、做好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，确保污染物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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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定达标排放，加强运营期敏感目标声环境和环境振动的跟踪监

测，如出现超标现象及时增补和完善防治措施。 

2、车辆段污水处理站、喷漆房废气处理设施另行履行验收

手续。 

3、建设单位应尽快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危废委外协议，并纳

入日常管理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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